
近年来， 汽车已成为我们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工具， 一些
汽车维修店小题大做 、 以次充
好 、 漫天要价 、 过度维修等问
题， 让消费者维修费用、 时间成
本都大大增加 ,由此引发相关纠
纷。 前不久， 延庆工商分局延庆
工商所就解决一起关于汽车维修
产生的纠纷， 帮助消费者刘先生
获得了赔偿。

一周前， 消费者刘先生到延
庆某汽修店修理汽车， 汽修店的
老板对车辆检查了一番， 说刘先
生的汽车有好几个地方都需要修
理。 虽然是个老司机， 但刘先生
在修车方面却是一窍不通， 就说
了一句 “您看看哪坏了就修哪
吧”。 一周以后， 刘先生来到汽
修店， 什么也没问， 交了900元
修理费然后把车开回家。 回到家
后， 细心的妻子认真看了收据，
发现收据上写着更换机油、 防冻
液共计300元， 于是问刘先生怎
么回事， 刘先生看到票据后才发
现 ， 本来车内还有机油和防冻
液， 没要求汽修店更换呢， 于是
找到了汽修店理论， 结果商家拒
绝给刘先生退钱。 无奈之下， 刘
先生到延庆工商所进行投诉。 工
商干部在了解到情况后， 立刻约
汽修店老板及消费者刘先生到工
商所进行调解。 经过耐心细致地
调解， 汽修店老板承认为了多
赚点钱， 在没有经过刘先生的允
许下， 擅自给汽车更换机油、 防
冻液 ， 并收取了刘先生300元 。
最终 ， 汽修店老板退还刘先生
300元， 刘先生对调解结果表示
满意。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提示广大
消费者， 维修汽车的时候， 要注
意以下几点。

首先， 要尽可能到正规厂家
售后服务站或可信度高的长期维
修点进行维修； 修车前要与维修
方签订维修质量协议书， 明确维
修部位以及更换的具体部件， 双
方签字确定权利义务。

其次， 讲好价格， 弄清车的
毛病和所换配件的基本价格， 所
换配件是否达到有关标准， 避免
维修店事后 “漫天要价”。 修车
时要仔细察看所换配件包装， 有
没有合格证、 厂名、 厂址、 注册
商标 、 执行标准等 ， 拒绝使用
“三无” 产品和包装不完整的配
件。

最后， 维修后， 可以要求维
修者提供维修清单 ， 详细注明
有关情况及维修以后正常使用期
限。 此外， 消费者要保存好维修
发票或凭据， 确保出现问题时，
可以及时维权。

（延庆工商分局 马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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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硕

法官提醒莫让银行卡存款瞬间蒸发
【法律咨询台】

支付宝的“咻一咻”、微信的“摇一摇”、QQ的“刷一
刷”吸引了诸多民众的参与，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预先
对银行卡进行绑定。一张小小的银行卡，不仅仅具有储
蓄功能，手机银行转账、第三方平台支付、电话银行等多
种功能的应用大大提升了交易的便捷性。 但与之相伴，
也出现了一些交易风险，稍有不慎，有可能造成财产损
失。为此，海淀法院法官通过典型案例，提醒民众对银行
卡中隐藏的法律风险加以警惕。

提示升级手机银行
原是伪基站诈骗短信

2014年10月18日14时， 梁先
生的手机收到一条显示为某银行
官方客服电话发送的短信， 内容
为： “尊敬的用户： 您的手机银
行将于次日失效， 请登入链接网
址， 进行升级， 给您带来不便，
敬请谅解”。 收到该短信后， 梁
先生点击了前述短信载明的网
址， 进入网站， 按操作提示， 输
入了银行卡号、 手机号和登陆密
码， 然后该网站提示将给梁先生
手机发送动态密码， 要求按照短
信密码进行输入。 梁先生收到动
态密码后输入到网页中， 随后出
现手机银行升级一栏， 梁先生点
击进行了升级。 当晚18时， 梁先
生手机收到银行官方客服 电 话
发 来 的 两 条 短 信 ， 内 容 为 其
银行卡于18时04分和 18时 05分
在 福 建 省 泉 州 自 助 设 备 分 别
取现 1万元。 由于梁先生人在北
京， 且银行卡是随身携带， 便立
即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之后， 梁
先生将银行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
存款2万元。

【法官析案】 本案是犯罪分
子利用电子手段， 假冒银行官方
客服短信和相似的银行网站， 骗
得梁先生的银行卡号、 手机银行
密码和手机动态密码。 从事实经
过来看， 梁先生的损失系因为其
疏忽大意轻信了伪基站发送的官
方客服短信， 并点击其中的钓鱼
网站 ， 自己输入动态密码等造
成， 银行在此过程中并无违约之
处。 据此， 法院驳回了梁先生的
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近年来 ， 犯罪
分子的诈骗方式呈现多样化， 利
用互联网噱头进行网上银行、 手
机银行诈骗的事情屡见不鲜。 对
储户而言， 首先要做到不在陌生
网站填写或向第三人透露个人证
件号码、 银行卡号码以及动态验
证码等重要信息； 其次， 目前钓
鱼网站网址与官方网站的网址相
似度较高， 建议点击前核对短信
中的链接网址与所持银行卡背面
的官方网站是否一致； 第三， 遇
有不确定真伪的可疑信息， 及时
拨打银行卡背面的客服电话进行
核对。

银行卡遭遇克隆
伪卡盗刷数万存款

2015年2月28日 ， 张先生突
然收到某银行发送的多条信息，
提示其银行卡中的存款在河北省
廊坊市发生ATM转账23000元及
ATM取款19500元， 并同时产生
异地转账和取款手续费52.25元。
事发时， 张先生人在北京， 银行
卡由其随时携带， 并未办理任何
业务。 当日下午17时左右， 张先
生前往公安机关报案， 并出示了
其所保管的银行卡原件。 之后，
张先生与银行多次协商无果， 便
将银行诉至法院， 要求返还存款
及手续费。

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前
往河北省廊坊市调取了事发时所
涉转账及取款业务的ATM机监
控录像。 录像显示， 取款人为陌
生男性， 戴口罩， 所插入银行卡
的卡面颜色为墨绿色， 卡面颜色
与张先生所持有的黄色银行卡原
件存在明显不同。

【法官析案】 作为发卡的商
业银行， 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
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
犯。 只有交易人能够提供真实银
行卡以及正确的交易密码的情况
下， 才可视为本人交易， 银行方
可支付款项。 依事发时监控录像
显示， 转账及取款业务并非张先
生本人办理， 且犯罪分子使用银
行卡颜色与张先生的银行卡在色
彩上有明显差异。 据此， 可以认
定本案所涉ATM机转账及取款
行为系伪卡交易 。 在ATM机设
备无法识别伪卡导致持卡人因此
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 银行应
就此承担违约责任。 同时， 因银
行卡交易密码系由张先生设定和
保管， 在其未能举证证明银行对
密码泄露负有过错的情况下， 应
对密码泄露承担一定责任 。 据
此， 法院判决银行承担主要赔偿
责任。

【法官提示】 近年来 ， 银行
卡盗刷案件屡见不鲜， 储户权益
屡屡受损。 对于该类问题， 建议
储户及时办理短信业务提醒， 第
一时间掌握卡内资金动态。 一旦
遭遇银行卡盗刷， 应当立即致电
开户银行， 办理银行卡挂失、 冻
结， 避免损失扩大； 其次， 在最
短的时间内携带银行卡到公安机
关报案或者到就近的银行ATM
机办理查询、 取款等相关业务，
证明银行卡在本人处保管， 未有
人卡分离的情况， 为判定银行卡
遭克隆盗刷保留证据。

身份信息被冒用
电话银行转走巨款

2010年8月 ， 郭某冒用被害
人刘先生的身份在某银行抚顺支
行办理户名为刘先生的银行卡并
开通电话银行。 2011年3月7日，
郭某通过电话银行将被害人刘先
生本人办理的储蓄账户 （开户行
为本市海淀区某支行） 中的50万
元分三次转入郭某冒名办理的银
行卡中。 随后， 郭某于当日持该
卡在辽宁省盘锦市某商厦消费
314994元。 破案后， 法院判决郭
某犯信用卡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
刑12年以及继续追缴违法所得
643102元， 并按比例发还被害人
刘先生314994元。 在刑事判决书
中未查明郭某通过何种手段获得
刘先生电话银行的密码。

刑事判决书生效后， 因郭某
没有财产可供执行， 且刘先生认
为其本人储蓄账户的开户行 （即
本市海淀区某支行） 存有责任，
将开户行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相
应损失。

【法官析案】 电子银行作为
便捷的支付方式， 款项的转出以
输入正确的银行卡号、 密码、 手
机接收的验证码、 短信等作为前
提， 前述信息应由刘先生本人妥
善保管。 本案系郭某冒名在抚顺
市某支行办理户名为 “刘先生”
的银行卡并开通电话银行， 通过
输入电话银行密码， 转移了刘先
生本人持有储蓄账户中的款项，
故无法看出开户行在电话银行转
出款项的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
至于抚顺市某支行为郭某冒名开
户、 违规办理电话银行等问题，
刘先生可另寻救济途径。 据此，
法院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储户在存款行
开立电话银行等业务， 即同意银
行以银行卡号、 密码等作为电子
交易的认证信息， 输入正确的银
行卡号、 密码等对于储蓄银行而
言即为正当提取。 因此， 无论在
何种情况下， 都应妥善保管交易
密码， 不能向他人泄露。 其次，
对于身份证件的原件及相关复印
件亦应妥善保存， 避免被不法分
子利用， 带来巨额财产损失。

汽修遭遇乱收费
工商调解帮维权

伪基站诈骗短信、银行卡遭遇克隆、身份信息被冒用……

电动车失控闯祸 驾车者与伤者和解
电动自行车价格低廉、 骑行

方便， 低碳环保， 越来越受到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 但一些电动车
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随意
在机动车道或者非机动车道上超
速行驶， 由此引发不少的交通事
故。 日前， 西集司法所成功调解
了一起电动自行车撞人后引发的
赔偿纠纷。

［案情回放］
2月22日下午4时许， 西集镇

某村清洁工孙文新正在清理农贸
市场内的垃圾。 刘志骑着电动自
行车经过市场时， 由于车速太快
在躲避过地上的一处水坑后却没
躲过清理垃圾的孙文新， 电动车
从孙文新的后面直接撞了上去，
毫无防备的孙文新被撞倒在地

上， 刘志也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事故发生后， 孙文新被及时送往
医院。 经诊断， 孙文新右胸壁外
伤、 右手小指外伤、 右侧肋弓及
右小腿等多处表皮擦伤。 经大夫
治疗后， 刘志付清了全部费用，
并将孙文新送回家中休养。 事后
孙文新要求刘志赔偿各项经济损
失一万元， 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

[调解过程]
受理该案后， 调解员对事故

发生的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了
解。 双方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均无
异议， 刘志也认可是自己在骑行
过程中速度太快， 一时失控撞了
孙文新， 但对孙文新提出的赔偿
一万元的要求明确表示了拒绝。

他认为自己骑的只是一辆电动自
行车， 又不是机动车， 孙文新要
求赔偿一万元太离谱。 如果孙文
新坚持索要高额赔偿， 那就去法
院起诉。 孙文新认为， 自己在市
场内清理垃圾， 根本不妨碍刘志
通行， 是因为刘志骑的太快才导
致自己被撞， 而且被撞后自己无
法正常工作， 在经济上遭受了损
失， 现在要求刘志赔偿损失也是
合情合理的。

调解员结合以往发生的类似
案件， 为双方当事人进行了细致
的法理分析， 同时从情理上对双
方当事人进行了劝说。 最终， 双
方就赔偿达成了一致意见。 刘志
除已支付的治疗费用外， 再一次
性赔偿孙文新营养费、 误工费等
各项费用共计2000元人民币。

[法理提示]
一些电动车驾驶人认为电动

自行车不是机动车， 即便是撞了
人 ， 也是想方设法逃避赔偿责
任， 致使对方当事人索赔困难。
这里需要提醒广大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的是， 交通肇事罪并非只是
机动车驾驶人的 “专利”。 《刑
法》 规定，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法规， 发生重大交
通事故，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依法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 该规
定并没有把非机动车辆的驾驶人
排除在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之外，
而且 《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的
“车辆” 也包括非机动车辆。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张德杰


